附件：
贵州省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管理工作，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作用，根据《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国科发农[2009]242号）和《关于深入推进百千万科技特派员基层创业行动的通知》（黔科通[2012]153号）、《贵州省“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黔人领发[2015]10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特派员是指由科技管理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按照一定程序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等单位选聘到基层开展创新创业及技术服务的科技人员。
第三条 科技特派员分为法人科技特派员和自然人科技特派员。法人科技特派员由法人单位组织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3人以上，以单位名义开展创新创业及技术服务。个人科技特派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创新创业及技术服务。
第四条 科技特派员的创新创业及技术服务类型有四种：一是针对产业科技需求，攻克关键技术，研发新产品、转化科技成果；二是开展适用技术推广等科技活动；三是结合地域特点指导、参与开展科技特派员团队、队伍建设，以及技术人才培训等科技活动；四是领办、创办、协办企业、合作社、协会等，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第五条  科技特派员的有效年限为三年，有效期满后自行解聘。如需续聘，按相关程序重新选聘。
第二章 
选聘
第六条  科技特派员采用分级选聘机制，省级、市（州）级、县级科技特派员选聘工作分别由省、市（州）和县（市、区）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管理部门）分级负责。
第七条  科技特派员的选聘流程为申报、材料核实、身份确定、派驻服务四个环节。
第八条  申报。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或团队均可申报。省级科技特派员申报者按相应条件分别填写《贵州省首席科技特派员申报表》、《贵州省省级科技特派员申报表》和《贵州省法人科技特派员申报表》一式三份，并经所在市（州）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初审通过后，上报省科技厅。
申报条件如下：
（一）省级首席科技特派员
1.具有正高职称或省级龙头企业副总及以上科技领头人或各行业、企业的创新型、创业型领军人才;
2.主持承担国家科技项目或省级重大科研项目1项以上或主持承担省级科研项目5项以上；
3.从事科技成果推广5年以上，取得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具有较丰富的基层指导经验。
（二）省级科技特派员  
1.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水平，有一定业务能力、科技服务经历及基层工作经验的科技人员；
2.与贫困县的科技管理部门或企业、合作社等签订“三方协议”的“三区”科技人员或被组织部门选派为服务“三农”的科技副职。
（三）省级法人科技特派员  
其科研团队中须有3名以上人员获得省级科技特派员资格，并具备服务园区、企业、生产基地、经济合作组织、乡镇（社区）相关机构10家以上，有服务协议并获当地县级科技管理部门认可。
市（州）、县级科技特派员申报条件由市（州）和县级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当地实际，参照省级制定。
第九条  申报材料核实。
对省级科技特派员及省级法人科技特派员的申报材料由省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实。
市级、县级科技特派员由市（州）、县（市、区）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实。 
第十条  身份确定。
省级科技特派员申报者通过材料核实后正式列入省级首席科技特派员、省级科技特派员及省级法人科技特派员行列，并由省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其颁发科技特派员资格证书。
市（级）、县级参照执行。
第十一条  省级科技特派员派驻服务
 经组织推荐或市场配置，科技特派员赴基层开展服务，一年为一个服务周期，由派驻单位、派出单位、科技特派员三方协商科技服务内容，在对应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后，派往对口单位开展创业、服务等工作。
            第三章 组织与保障
第十二条  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共同组成省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省科技厅，负责统筹、指导全省的科技特派员工作，市（州）、县级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对应科技特派员的选聘、服务等工作。
第十三条  科技特派员的信息化管理。由省科技厅搭建的科特派信息化管理平台负责实施，实行科技特派员网上注册、登记、查询及成果展示等，对选聘的科技特派员实行网络管理和在线服务。
第十四条 为鼓励支持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开展服务，对选聘为市（州）级以上科技特派员（含省委组织部选聘的科技副职），并符合“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的，且按要求签订“三方协议”的，每年支持2万元的生活、差旅、保险等补助。
第十五条  对在基层开展服务的科技特派员，在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科技特派员专项计划等科研项目中，予以优先支持。
第四章  考核
第十六条  科技特派员的考核管理按照省级、市级、县级分级管理，由科技特派员服务区域所在的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实施。
第十七条 对科技特派员实施年度考核。考核工作由各级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受援单位共同考核，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考核内容包括服务时间、服务效果等，重点考核服务效果。
第十九条 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评为优秀的在科技项目申报评审中，享有优先权，给予倾斜支持。考核不合格并获“三区”专项经费支持的，将延期服务半年，连续二年不合格的取消科技特派员资格。对造成负面影响的，列入科研项目申报黑名单。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各市（州）、县（市、区）可根据本地实际，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的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